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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原始提案內容，本研究小組將「文官行

政中立訓練之研究」定位於應實務作業需要的訓練規劃設計研究，並以傳

統訓練理論為經，以廣義之行政中立內涵為緯，盡受委託研究者之責，

有系統的舖陳研究報告內涵，內容上力求創新、精要。主管機關自可本於

政策取向(偏好)、財政能力、人力資源、訓練需要性、乃至主觀之價值判斷

等諸多因素綜合考量，選擇性參採。

二、本研究小組共召集二十一次會議討論，對原始提案之要求，已盡力答

覆。研究期間，並承保訓會及培訓所全力配合本研究舉行北、中、南區共

四次之分區座談會，聽取學界及實務界之有關辦理文官行政中立訓練之

建言(有關建議參見研究報告附件四)。另於研究報告初稿完成後，邀請學

者專家七人針對報告內容提出建言(參見研究報告附件一)，俾使研究報

告更加週延。

三、本研究報告本文共分九部分，除壹、緒論部分對研究緣起、目的、架構

方法、限制、相關名詞作一先前說明，貳、文官行政中立之內涵部分說明

國內學者對文官行政中立概念之定義、美英兩國文官行政中立之定義、國

內相關法令規定及實務問題，以為訂定訓練指導原則、目標及內容之基礎

及玖、結論與建議部分對研究結果作一歸納，提出辦理文官行政中立訓練

之具體建議及維持文官行政中立之關鍵支持力量，俾利考試院、保訓會及

培訓所參考外，其餘參至捌部分，則在陳述各個訓練環節應注意之相關

議題及可採行之作為。

四、訓練方案之規劃設計，係一環環相扣之問題，以下謹將研究考量之若

干核心議題條列陳述，俾利讀者掌握研究報告內涵，詳細內容請參閱研

究報告本文：

(一)行政中立之內涵，有廣狹義之別。狹義之行政中立，相當於政治中立

廣義之行政中立，則包括執法公正、依法行政、政治活動之規範等面向；

要言之，行政中立可視為政治中立的上位概念。本研究採廣義之行政中立

概念，規劃訓練內容。

(二)行政中立問題，在選舉期間特別受到社會各界關注；關注焦點主要

集中於公務人員(特別是位高權重者)參與政治活動及運用行政資源之界

限問題。因此，在保訓會及培訓所訓練資源有限情形下，可先將訓練重點



置於社會各界關注之議題上。

(三)從規範面體認及從文官的決策實境觀察，辦理文官行政中立訓練應

包涵積極面及消極面兩項意義，即積極營造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間之合

作夥伴關係，強化互信基礎，共同向上發展維持行政中立之價值觀(積極

面)及釐清政務人員、常務人員之權利義務，適當規範兩者之政治參與界

限，共同贏取人民之信賴(消極面)。

(四)根據傳統訓練理論，訓練目標可分知識、技能、價值態度三個層次分

別界定(參見研究報告第 29頁)，其中尤以強化文官的價值態度最為重要，

考試院、保訓會及培訓所應在此一層次多作努力。

(五)提供公務人員訓練機會是一給付性行為，保訓會及培訓所本可本於

行政權主動積極之特性，編列預算，即時執行訓練工作，不必等到相關

法令立法後才開始辦理。今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完成立法，授與考試院要

求各機關學校辦理文官行政中立之權力，考試院更應積極作為；惟在執

行上，仍應與行政院進行溝通協調，並提供各級行政機關辦理訓練之必

要協助、諮詢。再者，保訓會或培訓所應同時辦理涉及行政中立案件之主

管及承辦人員、種籽人員、講員或師資之訓練，以擴大可用之訓練資源。

(六)維持文官行政中立為所有文官之責任，因此，理想上，所有公務人

員(包括政務人員及地方民選首長)均應接受訓練，然礙於資源，保訓會

或培訓所宜採用需要者優先辦理原則。需要者優先辦理之取捨標準在於權

力及業務性質，亦即應以掌握行政資源、行使權力而易製造或面臨行政中

立困擾者為優先。因此，保訓會或培訓所在執行訓練時，應落實訓練需求

調查。政務人員及地方民選首長之訓練，應積極協調行政院共同辦理，其

名稱、執行方式可彈性應用，只要能達到學習目的，均無不可。

(七)訓練方式及方法，應因時、因地制宜，彈性配合運用。在委託訓練時

應保留彈性讓受委託者能配合特殊需求自行規劃課程內容及彈性應用時

間，惟仍應限於保訓會及培訓所規範之課程主題範圍內為之。此外，在資

訊化時代，保訓會及培訓所應致力開發網路學習方法，輔助傳統集中訓

練之方式，以節省行政成本，並配合終身學習理念，建立持續性學習機

制。

(八)最週延之課程內容應包括政治行為規範、行政程序、行政倫理及行政

救濟等四類課程；倘因訓練容量及時間之限制，可以政治行為規範類課

程為重點。至於實際課程應如何定名，建議由保訓會或培訓所邀請學者專

家組成課程規劃小組進一步研訂。此外，內容應以實務、例證取向，注重

實務操作面之問題及解決方式；理論部分則點到為止即可。本研究報告中

有就套裝式、點選式、巡迴宣導式及附掛式之課程進一步舉例說明(參見研

究報告第 55至第 63頁)，四種模式可同時實施，並無先後順序之別。

(九)講座應清晰知道訓練目標及重點，並對相關議題，有一致或近似之

看法。講座之遴聘，除專業素養之外，亦應注重講座之聲譽及平素言行是



否有違反行政中立精神。保訓會或培訓所可成立專業性之講座遴選諮詢小

組或委員會，作為講座專長或教學內容之諮詢對象。

(十)訓練教材應多元充實，並保留給受委託者及講授者編纂教材之彈性，

惟應注重成本效益。教材內容應力求理論與實務結合，以收實效。

(十一)文官行政中立之建立與維持，除政務人員之支持及自制、文官之自

省及實踐外，亦須社會各界之共鳴與支持，因此，在重要選舉時刻，保

訓會及培訓所應加強宣導，或可延聘形象好、知名度高之人士，錄製宣導

短片，利用傳播媒體加強宣導，引起人民對文官行政中立之共鳴，形成

外在壓力，促使掌握行政資源者自制。

(十二)訓練機關(構)應對受訓學員「反應」及「學習」情形進行評量，作為

及時改進教材內容、講員、訓練方式、課程安排之參考。為確切瞭解受訓學

員學習成果及督促參訓學員認真學習，在受訓結束後，應立即舉行考試，

並將考試成績送交服務機關。此外，在辦理訓練一段期間後，考試院或保

訓會須定期或不定期進行訓練之「行為」及「結果」層次評量，諸如評量人

民對政府的信賴度是否增加？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立案件是否減少？公

務人員之行為是否改變？社會大眾對公務人員維持行政中立之評價是否

轉變？各級機關維持行政中立之文化是否有所改善？以作為檢討訓練成

效及改善訓練方案之參考依據。

五、舉辦文官行政中立訓練，就文官個人而言，有助於增加文官對行政中

立內涵的認識，維持文官有關行政中立知識與社會要求同步化發展；就

機關而言，可以修正文官的行為態度，達到相關業務行為的精確化；但

關鍵仍在於有支持文官中立之大環境，因此，本研究報告分別在政治文

化、制度及行政管理面向提供若干建議(參見研究報告第 76頁至第 77 頁)，

以供有識之士健全文官制度參考。

六、最後，政黨輪替後，文官行政中立的實踐已是勢在必行，考試院立於

文官院之地位，應積極推動有助於文官維持行政中立之相關工作，不能

以推動文官行政中立訓練為自足。因此，建議考試院對政治文化、制度及

行政管理面之問題，未來能作一整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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